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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市發行人可否通過事先取得股東授權配售新股，為收購事

項募集資金 
 

實況 

 

1. 主板發行人（X 公司）訂立一項非常重大的收購事項，收購項目從事天然資源開採，收購代價

以現金、代價股份及可換股證券支付。 

 

2. X 公司擬透過向獨立承配人發行新股份集資，為收購事項及收購項目的業務提供資金（配

股）。X 公司曾與配售代理商討此事，但尚未訂立任何有關配售的協議。 

 

3. 為進行集資，X 公司擬在股東考慮收購事項的同一股東大會上徵求股東給予特別授權進行配

售。配售大綱如下： 

 

a. 發行股數有上限，約為 X 公司當時已發行股本的 35%。 

 

b. 發行價參照當前市況並基於各自獨立利益磋商釐定，在任何情況下均不得少於以下兩者

之較高者： 

 

▪ 一個固定金額；及 

 

▪ (i)股份於相關配售協議日期當日的市價；或(ii)股份於緊貼配售前 5 個交易日的平

均市價（取較高者）的 80%。 

 

c. 所得款項淨額逾 90%會用於(i)支付收購事項的現金代價；及(ii)支付收購項目的資本開支

及個別費用。任何所得款項餘額會用作收購項目的營運資金。 

 

d. 基於 X 公司磋商及簽訂配售協議的估計所需時間及收購事項的時間表， 建議特別授權為

期三個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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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關《上市規則》 

 

4. 《上市規則》第 2.03 條列明，《上市規則》反映現時為市場接納的標準， 並旨在確保投資者

對市場具有信心，尤其在下列幾方面： 

 

… 

 

(2)   證券的發行及銷售是以公平及有序的形式進行，而有意投資的人士獲提供足夠資料，以對

發行人作出全面的評估…； 

 

(3) … 

 

(4) 上市證券的所有持有人均受到公平及平等對待； 

 

(5) 上市發行人的董事本着整體股東的利益行事（當公眾人士只屬上市發行人少數的股東時

尤須如此）；及 

 

(6) 除非現有股東另有決定，否則上市發行人新發行的所有股本證券，均須首先以供股形式

售予現有股東。 

 

5. 《上市規則》第 13.36 條列明： 

 

(1) (a) 除在《上市規則》第 13.36(2)條所述的情況下，發行人…董事須事先在股東大會上

取得股東的同意，方可分配、發行或授予下列證券： 

  (i) 股份； 

… 

  註：  發行人須注意的重要原則是，股東應享有認購新發行股本證券的機會，從而

保障其在股本總額所佔的比例。因此，除非獲得股東的許可，否則，發行人

發行股本證券時，應根據現有股東當時的持股量，按比例將股本證券售予現

有股東（及如屬適用，亦應向持有發行人其他股本證券，並有權獲發售有關

股本證券的人士發售）；凡不獲上述人士認購的證券，方可分配或發行予其

他人士，或不根據上述人士當時的持股量，不按比例予以分配或發行。股東

一般可放棄上述原則，但此項放棄須受《上市規則》第 13.36(2)及(3)條規

限。 

 (b)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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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在下列情況下，毋須獲得《上市規則》第 13.36(1)(a)條所要求的股東的同意： 

 (a) … 

 (b) …分配或同意分配的證券數目，不得超過(i)發行人在一般性授權的決議獲通過當日

的已發行股份數目的 20%… 

…   

 

(3) 《上市規則》第 13.36(2)條所述的一般性授權將有效至： 

 

 (a) 決議通過後的第一次股東周年大會結束時，屆時該項授權將告失效，除非該會議

通過一項普通決議予以延續（不論有沒有附帶條件）；或 

 

 (b) 在股東大會上，股東通過普通決議撤銷或修改該項授權， 

 

 以上述較早發生者為準。 

 

（《上市規則》第 2.03 條及第 13.36 條於 2024 年 6 月 11 日作出修訂。參見下文附註。） 

 

分析 

 

6. 根據《上市規則》，股東應可透過認購任何新發行的股本證券的機會，維持本身所佔股本總額

的百分比，股東另有指示者除外。股東可一般性地豁免優先認購權，但僅可根據《上市規則》

第 13.36(2)及(3)條（即一般授權）進行，符合有關可發行新股數量及價格的限制。 

 

7. 因此，任何建議發行超出《上市規則》第 13.36(2)條所述限額的新股份，均應由股東根據《上

市規則》第 13.36(1)條個別考慮。徵求有關批准時，發行人須給予股東充足資料，以便對事宜

作出知情評估。若股東授權實質上為「一般性」授權，以便規避《上市規則》第 13.36(2)條的

規定，則本所不會批准新股份上市。 

 

8. 本個案中，X 公司擬徵求授權進行有特定目的的配售，即該配售為收購事項及收購項目的業務

發展提供資金。X 公司尚未訂立任何配售協議，但已採取合理措施確保能向股東提供有關配售

的充足資料，以便股東作出知情評估， 包括釐定配售條款的大綱及所得款項的特定用途。本

個案有別於須遵守《上市規則》第 13.36(2)條規定的一般授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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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結 

 

9. 有關配售的建議特別授權符合《上市規則》第 13.36(1)(a)條。 

 

註： 《上市規則》第 2.03 條及第 13.36 條於 2024 年 6 月 11 日作出修訂，其中包括 (1) 將現行適

用於發行新股的規定應用於再出售庫存股份；及 (2) 在釐定一般性授權限額時，將庫存股份從

已發行股份中剔除。該《上市規則》修訂不會改變本案的分析和結論。 


